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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330       证券简称：振兴生态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辽宁振兴生态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贷款暨资产抵押公告 

 

一、资产抵押概述 

为促进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要求，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大洼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流

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以公司实际签订的贷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为准。 

公司拟以位于辽宁省盘锦市高坎村的不动产权作为抵押，抵押物基本信息

为：不动产证号辽（2018）大洼区不动产权第 0008667 号，宗地面积 350324m²，

建筑占地面积 1428.12m²；不动产证号辽（2018）大洼区不动产权第 0008668 号，

宗地面积 350324m²，建筑占地面积 1080.00m²；不动产证号辽（2018）大洼区不

动产权第 0008669号，宗地面积 350324m²，建筑占地面积 2243.62m²；不动产证

号辽（2018）大洼区不动产权第 0008670号，宗地面积 20827m²，建筑占地面积

2079.83m²；不动产证号辽（2018）大洼区不动产权第 0008671号，宗地面积 20827m

²，建筑占地面积 81.9m²。具体抵押物以公司实际签订的抵押合同为准。 

二、议案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关于申请银行贷款暨资产抵押》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申请贷款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抵押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公司生产、经营的日常所需，有利于

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综合实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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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一）《辽宁振兴生态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辽宁振兴生态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9日 


